
一周之“最”

最“三无”的口罩

进价只有 0.4—0.5 元 / 只的“三无”

口罩， 在网上卖出近 5 元 / 只的高价。 但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日前， 湖南省常德

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部门一举查获问题

口罩 120 万只， 涉案金额 600 万余元， 3

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经查， 因当前正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高发期， 市场上很难购买到防

护用口罩， 但网络上口罩销售量巨大。 犯

罪嫌疑人鲁某某等人瞅准这一“商机”，

通过网络联系湖北某民用口罩生产企业，

于 1 月 25 日至 28 日， 分三批购进总价

100 万余元的普通防护口罩 230 万余只，

雇用货车将该批口罩运抵常德市鼎城区，

并雇请数十人进行分装， 按照订单需求数

量将分装好的口罩通过邮政物流发货。 经

现场检查， 分装口罩采用英文、 韩文、 日

文等 14 种不同名称的外包装盒 （袋） 包

装， 且无生产批号、 无厂名厂址、 无产品

合格证明。

(金勇 整理)

主笔 话闲

防疫，不能踩踏法律红线

新型冠状病毒肆

虐神州， 全国人民都

在全力抗疫。 有钱的

出钱， 有力的在出

力， 通过各种形式助力这场攻坚战， 但在

此过程中， 有哪些法律边际需要注意呢？

本期“权威曝光” 整理了全国普法办汇总

的相关法律规定， 对如何在当前疫情中勿

踏法律红线， 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大多数

人对此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 通常都只会

遵循一定的常识来规制自己的行为， 但法

律却是个硬杠杠， 一旦踩踏就必须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在传染病暴发、 流行时， 政府部门可

以依法切断传染病的传染途径， 包括限制

一些人群聚集的活动，停工、停业、停课，封

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 但没有规

定可以挖断道路、封闭他人房门；而个人如

果编造虚假的疫情进行传播， 或明知是虚

假信息， 故意传播， 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并不是所有

与疫情相关的未证实信息都属于谣言，同

时如果不是故意行为， 也不能轻易认定为

违法；经营者如违反法律、法规牟取暴利的

将受到惩罚， 但正常的市场因素导致的价

格波动不应该受到处罚……

法律的规定很明确， 尽管在某些地方

也有模糊之处， 但整体上却是一个完整的

框架， 有明确的主客观要件， 因此， 只要

个人的行为在框架内， 不逾矩， 不违规，

就不会踩踏法律红线， 也就不会在当前特

殊情况下添乱了。 金勇

讯简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足不出户进行网上庭审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陈颖颖

本报讯 疫情当前， 近日， 上海知识产权

法院采用网络庭审的方式审理了一起上诉人某

企业管理公司与被上诉人陈某特许经营合同纠

纷案， 该案主审法官、 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在法

庭，上诉人代理律师在上海家中，被上诉人陈某

在安徽省某地农村， 三地连线实现足不出户开

庭。这也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上海知

产法院采用网络庭审方式审理的第一起案件。

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 上海知产法院从

2017 年 6 月起， 陆续尝试在多起案件中采用

远程视频的方式进行调解、 听证、 开庭等。 经

过不断实践和完善， 上海知产法院互联网庭审

系统已相对成熟， 截止 2019 年底， 法院共有

6 个互联网法庭和 1 个远程调解室。 春节期

间， 上海知产法院在预判疫情基础上， 加班加

点改造相关法庭和设备， 在原有基础上， 在

14 个法庭、 7 个调解室内全部增设互联网审判

系统。

2 月 3 日上班后， 上海知产法院排摸了即

将开庭审理的案件， 在排查中， 法官发现一起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的双方当事人证据材料齐

全， 可以直接开庭， 唯一的不便就是被上诉人

在安徽某地农村， 村里已经封路。 法官综合考

虑案件实际情况， 经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后，

选择采用网上庭审的方式开庭审理。 在整个网

络庭审过程中， 信号画面清晰， 声音清楚， 能

与法庭现场同步。 整个庭审井然有序， 全过程

持续 1 小时左右， 该案将在审理后择日宣判。

庭审结束后， 书记员和双方当事人、 诉讼

参与人沟通并校对审理笔录， 告知参加审理的

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当庭阅看。 通过专用

软件系统， 法院对整个庭审过程录音录像， 电

子笔录的传阅和当事人意见的回传也做到了全

程可控、 全程留痕， 兼顾安全性、 真实性和实

时性， 得到了双方当事人认可。 在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防控关键阶段， 上海知产法院建议各位

当事人， 尽量采取在线视频方式参加庭审， 减

少外出。

普陀一男子

出手打伤保安被行政拘留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日前， 一男子拒不配合防疫志愿

者小区出入登记工作， 还对上前劝阻的保安拳

脚相加， 最终被普陀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2 月 5 日上午 8 时 40 分许， 普陀公安分

局石泉路派出所接到报警称， 石泉路 450 弄小

区门口有一男子拒不配合防疫登记， 并且殴打

保安。 接报后， 警方立刻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将涉嫌殴打保安的男子控制并传唤至派出所询

问调查。

经调查， 这名男子姓张， 是该小区住户，

对社区疫情防控有关工作要求不以为然。 当天

上午， 张某因出入小区登记问题与志愿者和保

安发生冲突， 并殴打了保安。 事后， 经过民警

教育， 张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后悔不已。 2 月

5 日， 张某因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 被普陀警

方依法处行政拘留 10 日并处罚款 500 元的行

政处罚。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部分装潢企业以低报价吸引客户而

之后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不断增加结算费用是

其惯用的 “伎俩”， 消费者应特别注意防范，

其中双方的装潢合同如何约定价款结算是关

键问题。

“就消费者陈先生的遭遇而言， 该装潢

企业或有实施欺诈的行为。” 金玮律师表示，

在该装潢企业已派员上门为陈先生家测量并

制作预算单及施工图纸的情形下， 应对整个

装潢工程的造价作出充分的评估， 因此其报

价应作为双方结算的重要依据， 除双方之间

签订的装潢合同另有约定外， 该装潢企业以

多种名义额外计收装潢价款甚至以停工相要

挟的行为显属不当， 不排除其故意告知消费

者虚假情况并实施欺诈的可能性。

金玮律师指出， 通常情况下， 消费者与

装潢公司在签订装潢合同时可以明确约定

“闭口价”， 即由装潢公司保证在合同约定范

围内不会再增加其他任何费用， 以尽可能避

免施工过程中装潢公司 “坐地起价” 的情形

发生。 若装潢公司提出不合理增加项目并要

求消费者再额外付款， 甚至故意以停工相胁

的， 则消费者应勇敢说 “不”， 并可以明确

表示将会采取诉讼等方式维权， 以对装潢公

司起到震慑作用， 迫使其不再恶意加价。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选

择装潢企业时， 应选择具有一定规模且拥有

良好口碑信誉的企业， 而非盲目轻信低报价

的企业； 同时， 在签订合同时， 也应注意对

合同条款予以严格审核， 并应特别关注合同

约定的装潢范围、 项目及所对应款项金额是

否已覆盖自己的实际所需， 如可能产生装潢

范围、 项目与工程量调整的， 也应对所调整

工程量的计价原则予以约定， 以尽可能避免

双方对最终的结算依据与价款金额产生重大

分歧与矛盾； 另， 在对变更项目及工程量调

整予以确认时也应注意审核， 尤其注意是否

涉及到结算价款的调整， 确认无误后方能签

字。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陈先生

投诉时间： 2019 年 6 月

消费者陈先生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与装

潢公司签订装修合同， 合同约定 2019 年 1

月 8 日开工， 工期约定为 60 天， 在装修中

却额外出现了很多项目款， 陈先生对此无法

接受。 但和商家交涉后却没有任何结果， 装

潢公司于 5 月 12 日发出停工通知单， 陈先

生则要求按原合同付费并尽快完工。

陈先生表示， 当时商家不知如何知晓他

要装修房屋后， 多次来电和他联系并报价，

考虑到的确有装潢需求且商家的报价经比对

后， 发现性价比也比较合适， 考虑再三， 陈

先生决定和该装潢公司签署装潢合同。 一开

始工程没什么问题， 但不久陆陆续续多出了

许多超出合同的付款项目， 陈先生表示不理

解并联系商家进行交涉， 商家答复超出合同

约定预算的要另外收费， 包含有： 超出的施

工面积、 材料、 项目等。 陈先生一听就觉得

不对了， 当初是商家上门测量并造出预算单

及施工图纸， 商家再根据预算单给出了施工

费用并签署施工合同， 现怎么会有多出的收

费项目？ 陈先生据此拒绝支付合同外任何费

用， 但商家以停工要挟并发出了停工通知，

和商家交涉无果情况下， 陈先生只能向浦东

新区消保委求助。

装潢先报低价再涨价

消费者不满怒而投诉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

后， 约请商家及陈先生一起进行协商。 在调

解中， 商家负责人表示增加的收费是超出预

算外的收费， 包含有： 水电项目、 泥工项

目、 设计费及橱柜门套项目， 这些施工项目

远远超出了预算。 消保委工作人员质问装潢

公司负责人： 商家实施上门测量、 造预算，

现为何有很大出入？ 商家负责人推脱表示是

设计师的问题， 他是现场施工的， 发现问题

后他及时联系客户， 告知客户超出合同预算

外的施工要增加费用。 在调解现场， 双方对

于超出预算的施工问题发生争执， 调解工作

无法进行， 消保委工作人员建议双方去施工

现场对施工项目一一确认， 再根据确认结果

进行商榷， 对此双方均表示接受。

不久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再次联系双方

进行第二次现场调解。 根据双方在施工现场

确认结果， 陈先生表示可以适当增加费用，

但要追究商家故意造错预算忽悠他签约的责

任。 商家也愿意适当承担相关责任， 并在施

工费用上作出让步， 双方达成处理意见： 商

家在水电项目、 泥木项目、 设计费及橱柜门

套方面优惠 8000 元， 陈先生最终实付增加

款 15371 元。

在浦东新区消保委收到的有关房屋装修

的消费投诉中， 利用低预算吸引消费者签订

装修合同的投诉成为主要问题。 消保委提醒

消费者， 首先低价是商家吸引客源的手段，

消费者要根据自己房屋的实际情况及装潢需

求先行预估，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区间，在此

基础上对商家的报价进行比对。其次，要选择

经营规范、信誉好、规模大的家装公司，装潢

质量和售后服务更有保障。同时，细化装修合

同， 对施工面积进行核准， 对装修材料的品

牌、数量、颜色及验收等重要事项进行详细约

定，同时约定增减项目必须书面确认。 最后，

在施工过程中加强沟通， 遇到增减项目一定

要向商家索要施工变更单并仔细确认， 如有

疑问不要贸然在变更单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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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9年10月1日至31

日，我支队民警依法扣留的
车辆中，由于车主和驾驶人
逾期未来接受处理而滞留
的涉案车辆共计561辆 ，其
中普通二轮14辆、轻便摩托
车16辆、电动车413辆、小型
汽车5辆、人力三轮73辆、正
三轮1辆、自行车35辆、残疾
车4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112

条之规定，现将下列车辆公
告（公告中无车牌号按照扣
留车辆日期进行编号/月/

日/序号）。公告三个月期间，

车主及驾驶人逾期仍不来
接受处理的，对扣留的车辆
依法处理。

上海市公安局
长宁分局交警支队

2020年2月11日

公 告

李平浩
刘彦刚
程卫

刘胜霞
李效南
曹新标
宋辉

陈明淡
叶超
葛乐

陈仲民
韩国人
韩国人
徐海跃
王金明
汪振侠
杨小莲
陈灯有
穆满意
穆凤占
杨昌银
胥桂宝
薛松雷
邵涛

林家伟
邹先旺
陈小礼
刘英豪
侯素贞
李美娣
张南操
姜克昌
李鹏飞
高善国
刘刚

俞日保
付业俊
张永强
李茂升
宁良刚
顾怡

董文斌
黄云娥
彭青

沈玉海
薛州正
曹锡同
刘小凤
唐书明
杨沛素
丁仁庆
乔同珍
王汉美
蔺海使
秦长友
朱琴

张巨高
裴登越
翁永丽
胡涛

付德法
于伟

孙二旺
李雷
无名
无名
无名
无名
无名
无名
无名
无名
无名
刘云

田金杰

胡芙容
李振乾

张洪琪

陈佳驰
甄慧如
李奇
徐洋

杨家杰

山美华
许鑫锋

李鸣

人力三轮车
普通二轮摩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人力三轮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轻便二轮摩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轻便二轮摩车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自行车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轻便二轮摩托

当事人/

车牌
车型序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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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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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